
人才中介事业者的网站刊登基准 

 

 

(1)在东京都内有活动基地。 

(2)过去 5 年内没有严重违反法令的行为。  

(3)不是以宗教活动、政治活动为主要目的的团体等。 

(4)企业等的法人代表、董事或者用人单位以及其他员工或构成人员不是黑社会成员等（指东

京都暴力团排除条例（2011 年东京都条例第 54 号）第 2 条第 2 款规定的黑社会组织以及

该条第 3 款规定的黑社会成员以及该条第 4 款规定的黑社会相关人员）的人。 

(5) 没有拖欠都道府县税、消费税及地方消费税。  

(6) 没有进行违反公序良俗的事业。 

(7) 没有进行不适合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事业。 

(8) 获得职业介绍事业的许可、申报后 3 年以上。 

(9) 遵守与职业介绍事业相关的法令（参照附表）。  

(10) 不符合职业介绍事业许可条件中的不合格事由，在过去 3 年内没有受到行政处分（业务

改善命令、业务停止命令）。  

(11) 有 5 件以上（过去 3 年平均）的全球人才签约业绩（※）。 

(12) 可以在海外（亚洲各国）一个以上国家进行职业介绍。（可以按法人单位合计） 

(※) 只限于在海外居住的外国人到日本国内企业就职的情况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表 

 

与职业介绍事 业相关的法令一览 

 

职业安定法（以下简称为“职安法”）关联 

 

No 法令 内容 

1 职安法 

第 32 条的第 11 款第 1

项以及施行规则第 24 条

的第 3 款 

不得介绍港口、建筑的职业。（※仅收费职业介绍所） 

2 职安法 

第 32 条的第 3 款第 1

项、第 2项、施行规则第

20 条第 1 款、第 2 款、

第 4 款、附则第 4 款 

除了法定手续费、登记手续费之外，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

就业介绍的费用以及其他手续费或报酬。 

3 职安法 

第 32 条第 7 款第 1项 

如果规定项目有变更，必须在规定日期内申报。 

4 职安法 

第 32 条第 14 款 

必须按事业所分别选任专属的职业介绍负责人。 

5 职安法 

第 32 条第 15 款 

必须按事业所分别制作、配备法定账目。. 

6 职安法 

第 44 条 

除了职安法第 45 条规定的情形之外，不得进行提供劳动者

的事业。 

7 职安法 

第 51 条第 1 款 

不得把业务上知道的“人的秘密”泄露给其他人。 

8 职安法 

第 65 条第 8 款 

不得做虚假广告，或以虚假条件介绍职业。 

9 职安法 

第 65 条第 9 款 

不得为劳动条件违反法令的工厂事业场等提供职业介绍服

务。 

10 职安法 

第 5 条的第 3 款第 1项、

第 2项、施行规则第 4 条

的第 2 款 

招聘单位应向介绍事业者明确说明劳动条件等。此外，介

绍事业者必须向求职者明确说明劳动条件等。 



 

 

关联法令 

 

No 法令 内容 

11 职安法 

第 32 条的第 13 款 、施

行规则第 24 条的第 5 款 

介绍事业者受理招聘单位、求职者的应聘、求职申请后，应

立即明确说明所应对的职务范围等。 

12 职安法 

第 51 条第 2 款 

不得随意将在业务上得知的个人信息、招聘单位等相关的

信息告知他人。 

No 法令 内容 

13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23 条 未经本人同意，不得将个人数据提供给第三方。 

14 雇用对策法第 10 条 除了法令规定之外，招聘、录用不得有年龄歧视。 

15 雇用机会均等法第 5 条 除了法令规定之外，招聘、录用不得有性别歧视。 

16 劳动基准法 

第 24 条 

（职安法第 44 条） 

雇主是否直接向劳动者支付工资（如果间接支付，是否属

于提供劳动者的事业→转至第 6项） 

17 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

法第 73 条 

是否为外国人非法就业提供了帮助？ 


